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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　道德迷失的象牙塔
謝宛蓁 報導  

「學界同⾏審論平臺」（PubPeer）在2016年11⽉揭露臺⼤醫學論文造假案，臺
⼤教授郭明良和其研究團隊涉及數篇論文造假，臺⼤前校⻑楊泮池因擔任其中數
篇論文的共同作者，引起軒然⼤波。回顧2013年，甫上任未滿⼀週的國防部⻑楊
念祖也曾因書中文章涉嫌抄襲、剽竊，閃電請辭。究竟是因任職政府⾼官才被放
⼤檢視，還是學術倫理在教育界中已逐漸由內敗壞，導致學術倫理案層出不窮？

制度弊病　結構失衡
許多⼤學的評鑑和教師升等辦法，會採⽤論文計點的⽅式來評分。⽽論文的指標
通常為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和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等期刊資料庫中的論文數。SCI與
SSCI是美國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美國科學資訊研究院）所
設立，分別囊括⾃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界最重要的期刊。

SCI和SSCI是期刊文獻索引⼯具，分別收錄⾃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期刊。
（圖片來源／謝宛蓁製）資料來源：華夏技術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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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的資料庫選刊標準⾼，幾乎能覆蓋所有具影響⼒的研究。何謂「具影響⼒」？
指的是該文獻是否有被其他後來的文獻⼤量引⽤，如此可看出該文獻對後代研究
的影響程度或是相關性。如此的評估系統，也使SCI和SSCI資料庫超越了普通的
檢索⼯具，成為對科學研究進⾏評價的重要指標之⼀。甚⾄能從資料庫中收錄研
究機構或個⼈的論文總數，來評斷初步的研究⽔平。

然⽽，此種評鑑⽅式始終遭受不⼩的批評。2014年即有多名教授舉辦「教改論
壇」，認為將SCI、SSCI等國際期刊資料庫作為指標，導致教師被評鑑綁架，教
學淪為次要。參與論壇的政⼤教育系教授周祝瑛也曾發表〈SSCI 下的台灣⾼教競
爭⼒：以政⼤學術評鑑為例〉⼀文，質疑引進SSCI的作法是「揠苗助⻑、急功好
利」的⾏為，扭曲了學術⼯作的意義。

更甚者，為了爭取研究經費或拚升等，許多教師在做研究時不惜製造假數據、偽
造實驗結果，以求評鑑上的漂亮數字。

學術研究不等於論文⽣產
致⼒於⾼等教育相關議題的臺⼤⼼理學教授黃光國表⽰：「我們絕⼤多數的⼤
學、頂⼤，都不講科學哲學。所以到最後變成模仿，作所謂的『跟隨式的』，我
把它叫做『跟屁式的研究』。」

他評判，絕⼤多數的教師都在搶經費、搶買貴重儀器，為了現實利益拉幫結派、
佔領⾏政資源，這在理⼯醫的領域尤其明顯。搶學⽣進實驗室做研究，寫論文再
由⾃⼰掛名，當論文刊登得越多，所牽涉到的現實利益就越⼤。⼀連串的因素導
致研究者以國際期刊發表為研究取向，並非僅是針對學術問題在做研究。

2014年科技部發表的對學術倫理的聲明，當中提到違反學術倫理的認定標準為
「蓄意且明顯違反學術社群共同接受的⾏為準則，並嚴重誤導本部評審對其研究
成果之判斷，有影響資源分配公正與效率之虞者。」⿂⽬混珠、狐假虎威的不實
論文，既失去研究精神也導致資源分配失去公正性。

國內學術倫理案例　審判之後
臺⼤教授郭明良與其研究團隊涉及論文造假，於不同實驗數據中有重複剪貼相同
圖片的跡象。教育部、科技部和臺⼤特別調查委員會，皆對此案進⾏了調查。調
查報告出爐後，掛名共同作者的楊泮池雖被認定未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然⽽
為避免臺⼤繼續被以學術倫理案為由攻擊，選擇不續任校⻑職位。

以此案為例，後續的處理兩部會與臺⼤校⽅懲處⽅向不同。科技部就違反學術倫
理的部分，追回涉及⼈⼠過去的研究經費，並予以停權或書⾯告誡。教育部除了
追回學術獎項與研究補助款以外，也要求臺⼤依校內學術倫理規定以及教師法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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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學術獎項與研究補助款以外，也要求臺⼤依校內學術倫理規定以及教師法予
以教師停聘、解聘或不續聘的懲處，並需針對學位授予和教師資格審定的再考
量。

此案因涉及⼈員職位⽽受到關注，攸關臺⼤研究信度甚或臺灣學術界的研究誠
信，國內外皆予以強烈譴責。可是事件之後留下的警惕是否⾜夠深刻？郭明良除
了擔任臺⼤教授外，也借調⾄⾼雄醫學⼤學擔任副校⻑，後已請辭。訪問⾼醫在
學學⽣，護理系學⽣郭婕妤覺得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事，不⾜為奇，也絲毫不
影響臺⼤為頂⼤的普遍認知。⽽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品琪則說，很少⼈
知道這件事，所以對⾃⼰的⽣活沒有實質影響。

另有2014年年底的交通⼤學⽣科系論文造假事件，⽣科系助理教授王志宏因
2015年國科會計畫在即，在成果報告中移植他⼈數據圖，遭到實驗室研究⽣蔡律
安舉發。⽽後，2017年該⽣在監督後續處理事項時，⼜發現同樣受PubPeer揭發
之該教師的論文，待學校⾏政處理未果後於是向教育部舉報。

教育部處分判決結果依交⼤《教師及研究⼈員學術倫理事件審議辦法》，予以該
教師「共六年不受理教師資格審查申請」之懲處，等同於王志宏無法申請升等評
鑑。然⽽判決結果卻⼜提到，在停⽌受理資格審查申請期間，教師限期升等的年
限也將停⽌計算。原《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中，新進教師需於六年內申請升
等，審查通過後學校才能予以續聘。「但是升等辦法裡根本就沒有提到這項規
定。」蔡律安表⽰。如今，停⽌計算等於變相延⻑該教師的升等年限。雖然學校
宣稱依法處理，卻讓⼈不禁疑惑是否有達到懲處效果。

學術倫理列教育課程　應回歸基本道德
今年10⽉的「臺灣醫療學術倫理之回顧」研討會中，美國聖路易⼤學⼩兒科名譽
教授朱真⼀，以「國外學術不端案件的啟⽰」為題發表演講。演講中列舉了許多
國外的造假案例，希望臺灣能引以為戒、吸取教訓。朱真⼀在演講結尾時提到，
他曾寫信給教育部、董事會，但都未得到回覆。政府各單位對此議題反應速率不
⾜，以致無法給出實際回應，是經年累⽉下來的結果。

為展現政府重視此議題的決⼼，教育部⾃2014年開始，實施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
機制發展計畫，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也隨之成立。計畫期望擔任⾼等教育
學術倫理的先鋒，檢視臺灣學術環境並提升⾼等教育之倫理意識。⽽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提供的線上課程，⽬前已與國內多間學研機構合作，將之列為研
究所新⽣的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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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將線上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列為研究所新⽣必修的國內⼤學。
（圖片來源／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然⽽訪問剛結束線上課程並通過測驗的資⼯所碩⼀⽣吳奕華，雖然覺得測驗做起
來比⼤學部必修的智慧財產權課程要有挑戰性⼀點，但他認為整體還是很浪費時
間。「⽽且學術倫理這個東⻄，很難說要怎麼做比較好。」

除此之外，科技部在臺⼤學術倫理案審議結果新聞稿中也提到已於今年3⽉成立
「研究誠信辦公室」，承諾將調整學研計畫補助之審查制度、發展多元指標不再
獨尊論文，並加強跨部會的合作、輔導各學術研究機構。9⽉多公布的《科技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更是規定，⾃2017年12⽉伊始，⾸次申請計畫的計畫
主持⼈與⾸次執⾏計畫的參與研究⼈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科技部申請研究計
畫之⽇前三年內，完成⾄少六⼩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

但是黃光國對此舉並不以為然，認為「文章千古事，得失⼨⼼知」，學術倫理最
重要的是⾃律，換成他律都只是教條⽽已，發揮不了什麼實質作⽤。政策公布之
後許多學者也提出質疑，所謂「研究誠信」、「學術倫理」，無法僅靠六⼩時惡
補來學習，認為此作法只是跑形式。朱真⼀也在專題演講的結尾表⽰，最重要的
還是「⾃省」，不要有不正確也沒關係的⾺虎⼼態才是上上策。

眼看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期僅⾄今年底，計畫成效如何、下⼀步
⼜該如何⾛？臺灣的學術環境⼜是否能重拾研究誠信？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仍是
⾒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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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審視這些頻繁的論文造假事件後，應當回頭檢視學術倫理的本質。
（圖片來源／Unsplash）

      

 記者 謝宛蓁

編輯 林育平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unsplash.com/photos/UGQoo2nznz8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2243?issueID=677
https://twitter.com/share?text=?????????????&url=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2243?issueID=677
javascript:void(0);
http://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614
http://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624

	學術倫理　道德迷失的象牙塔
	制度弊病　結構失衡
	學術研究不等於論文生產
	國內學術倫理案例　審判之後
	學術倫理列教育課程　應回歸基本道德


